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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品領用  
 
 
 

填寫物品領用單  
 
 
 
 
 
  

經領用人簽章 

至保管組領取物品 

完成物品領用作業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說明： 
  一、本校物品領用對象為本校同仁，但屬於專案、專款或研討會使用者；如信

封，其使用量屬於大批性質者，應由該單位自行印製，不提供領用。 
二、領用物品，須確實因單位或個人執行公務需要為原則，由本人具名領取(使

用11306-18表格)。因舊式未用完，煩請直接至保管組取用領物單。 
三、提供物品領用單位及物品，請參考本組網頁有詳細清單。  
四、本業務採單一窗口性質辦理，隨到隨辦。 

承辦人：蔡月春  電話：06 2133111 ~ 451  (or 450.452 亦可) 
 

http://web.nutn.edu.tw/gac450/web/download/doc/18%20%E9%A0%98%E7%89%A9%E5%96%AE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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